
國立體育大學競技學院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 
轉組實施要點 

104 年 03 月 05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 

108 年 06 月 19 日 107 學年度第 10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9 年 06 月 23 日 108 學年度第 9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10 年 06 月 22 日 109 學年度第 8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一、為配合學生適性發展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二、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所碩士一般班學生。 
三、申請資格如下： 

   （一）競技訓練組轉教練科學組：學生得於碩二開學 1 週前提出申請，並應

於畢業前完成教練科學組必選修課程（已修「主修/進階運動專長訓練

研究與實習」可抵免「專項教練實習」，午間研討不溯及既往）並發

表達 2 分。 

   （二）教練科學組內領域互轉：學生得於修業滿 1 年且修畢原領域課程至少

9 學分。 

四、申請者需備妥以下資料向所務會議提出申請。 

   （一）轉組申請書。 

   （二）成績單。 

   （三）發表證明（申請教練科學組內領域互轉者免附）。 

   （四）更換指導教授申請書（指導教授無變更者免附）。 

五、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應依本校現有規定辦理或經所務會議通過辦理。 



國立體育大學競技學院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 
研究生轉組申請書 

 
一、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

二、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年級：碩士班     年級 

四、轉組類別：□競技訓練組轉教練科學組   □教練科學組內領域

互轉 

五、原組別：                原指導教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簽名）         （日期） 

六、轉入組別：                替任指導教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簽名）         （日期） 

七、轉組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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